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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裝食品，例如像市售三合一沖泡式飲料等，盡速制訂標示規定

，以維民眾資訊取得與飲食安全的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去（101）年發生多起食安事件，不良廠商於食品中添加有害民眾健康之添加物，或者產品

不實標示，造成民眾身體健康之危害，因此，「食品衛生管理法」特修正訂定有關食品標

示的相關規定，並授權主管機關針就應標示之產品、內容或方式等等，訂定標準及實施日

期。其中要求食品外包裝應明顯標示主要成分所佔之百分比，以更能清楚揭露內含食品之

相關成分。 

二、目前所知主管機關已針對市售果蔬汁包裝飲料訂定標準，然市售食品種類繁多，主管機關

應針對民眾消費數量大、影響層面廣之相關包裝食品，管控時程制定優先順序表以訂定標

準，例如一般外食族消費量大之三合一沖泡飲料等，目前尚未見相關成分百分比標示之相

關規定，本席要求為維護民眾飲食安全與資訊告知之權益，主管機關應盡速依據新修正「

食品安全管理法」第 22 條規定，制定相關食品外包裝主要成分百分比標示標準。 

（四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經濟部喊話「希望企業主動加薪」，且經

濟部正在研議相關誘因方案，將送行政院討論，本席要求經濟部

研議之相關方案，必須真正能讓企業主反饋到員工身上，而非僅

肥了企業，大部分員工反而享受不到政府方案的果實，特向行政

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經濟部長最近喊話「希望企業主動加薪」，而且經濟部也正在研議如何增加企業加薪的誘

因，事實上前經建會主委劉憶如 2010 年也曾呼籲企業加薪救經濟，也將 2011 年定位為「

消費年」，但今（2013）年 9 月主計處最新統計，國人平均年所得退回十六年前的水準，

顯示政府的呼籲達不到作用，或者相關的政策措施並未回饋到員工身上。 

二、根據主計處調查，過去 20 年 GDP 結構變化，受雇人員報酬比從 51.7%下滑至 46.3%，而固

定資本消耗與營業盈餘合計，由 38.4%上升至 49.2%，顯示經濟成長的果實，大部分流向企

業主與股東。經濟部長重新呼籲企業加薪，也正在研議增加企業加薪誘因的方案，此舉值

得肯定，但本席也要求主管機關在研擬相關方案時，必須謹記過去 20 年經濟成長果實大部

分流向企業主與股東的事實，端出的方案必須真正能夠讓企業主將盈餘反饋到員工身上，

以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。 

（五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依財政部海關統計，2013 年 1-9 月台灣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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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包括香港輸出金額為 892 億美元，對大陸直接出口為 606 億

美元，國貿局估計的數額則為 793 億美元，而經濟部 EFCA 官方

網站上中指出 2013 年 1-6 月台灣對大陸直接出口為 800 億美元。

三者數字相差甚遠，顯示我國貿易統計部分可能存有失真之狀況

，無法反映貿易真相，也可能影響決策依據，本席要求主管機關

正視此現象，檢討改進，俾能更精確地掌握貿易、投資等各項統

計情形，並據以擬定對應的策略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財政部海關統計，2013 年 1-9 月台灣對大陸包括香港輸出金額為 892 億美元，出口依

存度為 42%；對大陸直接出口為 606 億美元，出口依存度僅 29%，而國貿局估計的數額則

為 793 億美元，對大陸出口依存度為 31%，經濟部 EFCA 官方網站上中指出 2013 年 1-6 月

台灣對大陸直接出口為 800 億美元，相較 2012 同期成長 36.79%。 

二、此三者數字相差甚遠，顯示我國貿易統計部分可能存有失真之狀況，無法反映貿易真相，

也可能影響決策依據，本席要求主管機關正視此現象，檢討改進，俾能更精確地掌握貿易

、投資等各項統計情形，並據以擬定對應的策略。 

（六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許多鄉鎮市因面臨財政困難，導致鄉鎮市

公所於編列調解業務預算時，常常不願編足預算，而鄉鎮市調解

委員會在現今社會實具有疏減訟源的功能，而現行調解委員會調

解案件，事實上是代辦院檢業務，且委員是院檢共同審查後遴選

，故建請相關費用應由法務部統一編列預算支應，不應由地方公

所負擔，俾符實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調解委員係無給職，但其各項津貼經費係依各縣市政府財政狀況良莠

而有不同標準，一般皆有出席津貼，有 500、700、800 不一，各項額外補貼亦有不同。現

行調解案件主要以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頻傳導致調解案件逐年增加，而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在

現今社會實具有疏減訟源的功能。 

二、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現今許多鄉鎮市因面臨財政困難，導致鄉鎮市公所於編列調解業務

預算時，常常不願編足預算，惟有穩定經費來源才得以支持鄉鎮市調解正常運作。調解委

員會調解案件，事實上是代辦院檢業務，且委員是院檢共同審查後遴選，故建請相關費用

應由法務部統一編列預算支應，不應由地方公所負擔，俾符實益。 


